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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內政部營建署「代辦中央警

察大學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新建工程」，核

有不當編列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新台幣 167

萬餘元，經通知查明妥處，惟該署未核實聲

復並提供不實之佐證資料，且後續查處結果

與缺失情節顯不相當等情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「中央警察大學偵查與鑑識科技大樓新建工程」（

下稱本工程）係由中央警察大學（下稱警大）委託內政

部營建署（下稱營建署）代辦，該署於民國（下同）99

年 10 月 27 日與徐維志建築師事務所（下稱監造商）簽

訂本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契約，負責本工程設計監

造作業，100 年 11 月 21 日完成規劃設計，同年 12 月 2

日上網公告招標，並於同年月 30 日開標並決標予共同投

標之萬鼎工程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及益鼎工程股份有限公

司（下稱承包商），決標金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5 億 3,550

萬元，承包商於 101 年 1 月 14 日申報第一階段開工，業

於 103 年 12 月 30 日申報完工，嗣經監造商審核陳報至

營建署，於 104 年 3 月 4 日辦理工程初驗作業。 

嗣因審計部查核有不當編列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

167 萬餘元，經通知營建署查明妥處，惟該署未核實聲

復並提供不實之佐證資料，且後續查處結果與缺失情節

顯不相當等情事，該部爰依審計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定函

報本院核辦；本院為查明事實，嗣經調閱審計部、營建

署及承包商之卷證資料，茲就調查意見，臚列於後：  

一、營建署雖訂定本工程之權責區分表及估驗計價審核

程序，惟於第 4 期估驗計價之簽核過程，未能查察承

包商將土石方運置臺北港後並無進行回填推整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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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仍支付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167 萬 1,864 元，迨

至審計部查核通知，又未切實聲復，督導不周，實有

怠失。 

(一)關於本工程估驗、計價之審核權責，營建署為核定

單位，技術服務廠商（即監造商）為簽認單位，本

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契約附件二訂有洽辦機關、營建

署、技術服務廠商與承包商之權責區分表。本工程

估驗款付款辦法，係由承包商提出估驗詳細表及附

工程進度照片，經監造商工程司核符簽認後，於每

月月中、月底估驗計價撥付款 1 次，給付該期內完

成工程價值 95%，本工程採購契約第 15 條訂有明

文。另據營建署工程管理指導之估驗、竣工計價流

程圖，監造商應負 1.核算估驗數量、複價，2.審核

估驗詳細表（總表）、估驗詳細表及發包工程部分

估驗計價單數量、金額並簽認等責；督導工程處應

負擬估驗計價報告書，檢附發包工程部分估驗計價

單、估驗詳細表（總表）、估驗詳細表及照片報署

撥付等責；營建署則負審核估驗及竣工計價等職責。 

(二)由於本工程需移除土方約 4 萬餘立方公尺（M3），洽

辦機關警大於 100年 8月 31日函請原交通部基隆港

務局（於 101 年 3 月 1 日改制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

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，下稱基隆港務分公司）同意

本工程出土與該局「臺北商港物流倉儲區填海造地

計畫-第一期造地工程及第二期圍堤工程」需土辦理

交換利用，經該局於同年 9 月 19 日同意錄案。惟因

本工程規劃設計階段，「臺北商港物流倉儲區填海

造地工程收容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」

(下稱臺北港土石方作業規定)尚未發布，回填作業

如何進行並無規範，監造商因而提供兩種土石方處

理方式，方案一係運送至臺北港，於契約詳細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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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編列「壹.一.A.1.a.5 台北港土石方運輸及交換

作業費」，並將所需費用如「規費、回填台北港作

業費、土石方及營建混合物運輸費、環境清潔費」

等工作細項另編列在單價分析表內。據基隆港務分

公司 103 年 4 月 29 日基港工北字第 1031161654 號

函稱：有關土石方進場管制及推整等工作，該分公

司委託「新北市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商業同業

公會」提供服務，本工程剩餘土石方於 101 年 7 月

16 日開始運送，原土方交換數量為 41,975M
3
，後因

土壤開挖後鬆方與實方差異，申請增量 7,555M
3
，

截至 101 年 9 月 27 日共計運送 48,635M
3
進入臺北

港，土石方運送期間，除 1 名管制人員於臺北港進

行土質辨識，承包商未派遣機組、設備及人員進駐

作業等語。 

(三)查本工程契約工項「壹.一.A.1.a.5 台北港土石方

運輸及交換作業費」之工作細項，其中「規費」係

基隆港務分公司為支應收土作業所收取之管理費，

至於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，據承包商於本院函詢

表示：該公司依據契約將本工程土石方運輸至臺北

港於業主指定地點傾放即為完竣等語，此與基隆港

務分公司前揭所述相符，承包商並無派遣機組、設

備及人員進駐臺北港作業之實。另據承包商 101 年

7 月 16 日建築物施工日誌記載，當日重要事項為土

石方挖掘作業、臺北港土石方運輸及交換作業，計

使用挖土機 2 輛、卡車 24 輛。另同年 9 月 26 日建

築物施工日誌記載使用挖土機 2 輛、卡車 14 輛。上

開證據顯示承包商僅使用卡車將土石方運置臺北

港，並無進行回填土石方作業，依約不能請領「回

填台北港作業費」。惟監造商負責辦理本工程契約

施工預算書（契約工項暨其單價分析表）之編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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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前揭應行確認事項疏於查察，致使營建署雖訂

有工程估驗計價程序，第 4 期估驗計價亦經監造

商、督導工務所、工程組及工程處等依權責審核、

簽認、複核及核定，但顯然未落實執行，以致仍完

成契約工項「壹.一.A.1.a.5 台北港土石方運輸及

交換作業費」100%撥款，其中並支付「回填台北港

作業費」167 萬 1,864 元，有欠嚴謹。  

(四)另據審計部查核發現，本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「壹.

一.A.1.a.5 台北港土石方運輸及交換作業費」項目

總價 687 萬 2,986.5 元，該單價分析表內已編列須

繳交至基隆港務分公司之「規費」130 萬 385.5 元

（單價 30.98 元/M3*41,975M3），惟同單價分析表另編

列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167 萬 1,864 元（單價 39.83

元/M3*41,975 M3）等情事，爰函請營建署查明。該署

卻於 103 年 4 月 2 日函復該部稱： 承包商說明 101

年施工土方運置臺北港時，現場依預算編列原意派

有機組、設備、人員進駐管理施作，且留有現場相

關照片資料佐證，符合本項預算編列原則等語。惟

所附現場照片雖屬第 4 期估驗計價之文件，該照片

僅能證明卡車在臺北港過磅、門口通行查驗及已離

職督導工務所約用工程師巡視臺北港之事實，難以

證明承包商有進行土石方回整作業之實，營建署竟

未查明即逕函報審計部在案。嗣經審計部另函基隆

港務分公司說明，證實承包商未派遣機組、設備及

人員進駐臺北港作業，營建署始於 103 年 7 月 2 日

函復稱：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應予減帳扣除，前

項已估驗計價之金額，將於近期估驗計價時一併扣

減之，監造商之駐地核對計價人員未能詳查單價分

析表所列項目亦有疏失，已要求懲處承包商及監造

商應加強訓練工程人員解讀合約之能力，並更換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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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核算計價之相關承辦人員，該署查復不實部分亦

已口頭告誡承辦人員予以警惕等語。另針對監造商

監造作業責任部分，該署另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函

復稱：監造商雖有要求承包商提出確切佐證資料，

以利工地憑辦等建議，惟並無後續追蹤查證事實，

故該署依本工程委託規劃監造契約書之權責區分表

第五項第 15 款工程估驗、計價，設計監造建築師為

簽認（簽章確認負責），該署為核定（程序核准），

設計監造建築師之疏失責任，該署已併前次承包商

更換計價人員期間，即主動撤換監造負責人，另有

涉及查復不實及監督不周之實，將研議檢討依建築

師法向本案建築師提出懲戒處分，俟該署簽報核定

處分結果後，將另案函復該部知悉等語。惟查原工

地監造負責人及品管人員雖自 103年 5月 19日起異

動，營建署並將監造商建築師函送主管機關提請懲

戒，亦口頭申誡該署工務所承辦人員，但上開查復

經過，不僅監造商未善盡查復及監造責任，營建署

亦有查證及督導不周之責，應即檢討改進。 

(五)綜上，營建署雖訂定本工程之權責區分表及估驗計

價審核程序，惟於第 4 期估驗計價之簽核過程，未

能查察承包商將土石方運置臺北港後並無進行回填

推整作業，仍支付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167 萬 1,864

元，迨至審計部查核通知，又未切實聲復，督導不

周，實有怠失。 

二、營建署僅以口頭告知承包商即逕行扣減「回填台北港

作業費」，處理程序顯欠周延，允應檢討改善。 

(一)查營建署對於審計部查核發現契約詳細價目表「壹.

一.A.1.a.5 台北港土石方運輸及交換作業費」之工

作細項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、「規費」有重複編

列情事，該署承辦工務所已於 103 年 5 月份辦理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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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商估驗計價作業中，即逕行扣減相關費用。惟詢

據承包商以 104年 3 月 17 日萬鼎業發字第 1040152

號函表示：營建署以審計部辦理稽核為由，主張契

約「詳細價目表」及「單價分析表」項目重複編列

項目包括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應辦理減帳，對於

單價分析表決標後僅按業方依預算架構依比率調整

而成，招標文件監造商建築師及業方之補充說明亦

有不合理之處等語。且承包商業於 104年 2 月 10 日

函知營建署表示：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扣款事宜，

將保留後續爭議調解及法律訟訴之權利。 

(二)復查營建署於 103 年 4 月之工程月會中係口頭表

示：「壹.一.A.1.a.5 台北港土石方運輸及交換作

業費」單價分析表細項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金額

將依監造商所稱之定義：「土方運抵臺北港後，港

區回填作業承包商派駐機組設備、人員作業費」，

將於後期即第 24 期估驗計價時逕予減帳等語。惟有

關費用之追加，如本工程契約土方交換數量為

41,975 M
3
，前因土壤開挖後鬆方與實方差異，增量

7,555M
3
，相關衍生所需費用（含規費）則經會議決

議，承包商爰同意不辦理任何追加，自行吸收。是

以，營建署辦理有關費用追加係經會議決議，惟扣

減相關費用，卻僅以口頭告知承包商即逕予減帳，

致生承包商不服，處理過程顯欠周延。 

(三)綜上，營建署辦理有關費用追加係經會議決議，惟

扣減「回填台北港作業費」，僅以口頭告知承包商

即逕行減帳，處理程序顯欠周延，有待檢討改善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高鳳仙 


